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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衛生局統計通報 

113年 8月 

澎湖縣食品安全衛生稽查概況 

一、112年澎湖縣食品 1查驗件數約 1,975件，查驗不符規定比率 1.97%，較

上一年 0.76%增加約 1.21個百分點 

經統計 112年澎湖縣食品抽樣檢查及檢驗情形，總體查驗件數共計

1,975 件，查驗不符規定件數共計 39 件，查驗不符規定比率 1.97%，與

上一年相較，查驗件數減少 1,195件，不符規定比率增加 1.21％。(如圖

1) 

 
圖 1 澎湖縣近 10年食品查驗統計分析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衛生局公務統計報表 

其中檢查件數計 1,309 件(占整體查驗件數 66.3%)，較上一年減少

1,183件，檢查不符規定件數計 0件，與前一年度檢查結果無差異，另檢

驗件數計 666件，(占整體查驗件數 33.7%)，較上一年減少 12件，檢驗

不符規定件數 39件，檢驗不符規定比率 5.86%，較上一年增加 15件及上

升 2.32%。(如表 1、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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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近10年食品查驗統計分析 

查驗件數 不符規定比率 

註 1查驗件數係指食品檢查及抽樣檢驗之件數總和，其中檢查件數為衛生稽查員簡易
方法檢查食品之性狀、標示等之件數；檢驗件數為送檢驗件數，包括自行檢驗、送食
藥署、聯合分工協力衛生局、代施實驗室及外部認證實驗室等檢驗單位檢驗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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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澎湖縣近 10年食品檢查件數及不符規定統計分析表 

單位：件、% 

年別 檢查總件數 符合規定件數 不符規定件數 不符規定比率 

103年 25,460 25,165 295 1.16 

104年 10,859 10,757 102 0.94 

105年 13,095 13,039 56 0.43 

106年 14,405 14,263 142 0.99 

107年 16,822 16,789 33 0.20 

108年 11,492 11,488 4 0.03 

109年 7,016 7,016 0 0.00 

110年 2,683 2,683 0 0.00 

111年 2,492 2,492 0 0.00 

112年 1,309 1,309 0 0.00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衛生局公務統計報表 

表 2 澎湖縣近 10年食品檢驗件數及不符規定統計分析表 

單位：件、% 

年別 檢驗總件數 符合規定件數 不符規定件數 不符規定比率 

103年 498 471 27 5.42 

104年 700 651 49 7.00 

105年 665 628 37 5.56 

106年 654 607 47 7.19 

107年 741 697 44 5.94 

108年 630 596 34 5.40 

109年 583 555 28 4.80 

110年 666 646 20 3.00 

111年 678 654 24 3.54 

112年 666 627 39 5.86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衛生局公務統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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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2年澎湖縣稽查食品廠商家次約 1,875家，2不符規定家次 420家，占

稽查家次比約 22.40%，其中不符規定家次以餐飲業 219家最多，占 52.14% 

112年澎湖縣廠商家數共計 2,844家，稽查家次計 1,875家，與上一

年相較，稽查家次增加 357家(23.52%)；其中輔導改善家次計 50家，占

稽查家次 2.67%，與上一年相較增加 30家(150%)，另不符規定家次計 369

家，與上一年相較增加 166家，不符規定比率為 19.68%，較上一年增加   

6.31%。(如圖 2) 

 

圖 2 澎湖縣近 10年食品衛生稽查統計分析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衛生局公務統計報表 

檢視 112 年各廠商別之食品衛生稽查概況，稽查家次以餐飲業 785

家最多，食品販賣業 637 家居次；不符規定家次以餐飲業 178 家最多，

不符規定家次占稽查家次比為 9.49%，其他一般食品製造業不符規定家次

102家居次，不符規定家次占稽查家次比為 5.44%。(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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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近10年食品衛生稽查統計分析 

稽查家次 不符規定比率 

註 2不符規定家次係指辦理食品衛生稽查過程，對於不符規定之廠商依法處理，包括
限期改善、罰款處理、停業處理及移送法院家次，惟不含輔導改善家次。(輔導改善
處理如食材無離地放置、冰箱食材未覆蓋等可立即改善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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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12年澎湖縣食品衛生稽查概況分析圖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衛生局公務統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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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112年澎湖縣食品衛生稽查概況-按廠商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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